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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开展

研究生

津市教育委员

津教科函 匚⒛19)13号

关于印发 《天津市研究生科研
创新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分发挥科研育人重要作用,加强研究生培养学术训练

升我市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市教委决

术学位研究生科研Cll新项目遴选工作。现将 《天津市

研创新项目管理办泔》印发 请遵照执行。



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管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我市高校科研育人质量提升体系

科学研究和立德树人紧密结合,充分发挥科研育人功

提升我市研究生培养质量,推进我市学科向纵深发展

教育委员会 (以下简称
“
市教委
”)决定设立天津市研

创新项目 (以下简称
“
创新项目

”
)。

为规范创新项目管理,保证创新项目的良性运行
挥项目效益,根据 《关于强化学术学位研究生学术能
实施意见》(津教规范 E⒛ 19〕 15号 ),特制定本办

第二条 实施创新项目的目的是:加强研究生科
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在校研究生积极参加各
动,引 导研究生选择创新性强、富有挑战性的基础研

研究课题进行研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拔尖
成长。   ∵

第三条 创新项目面向全市高校在读全日制学
士、硕士研究生、直博生。

创新项目研究年限一般不超过2年 :

第二章 组 织
第四条 市教委负责创新项目规划、评审、立项

期检查及结题验收的组织工作。

第五条 市教委根据需要聘请有关学科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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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同

第

内容 :

1.

及研究圭度。

2.

3.

4.

5.

第

责执行。

对氵

的所有纟

学校次

丿亩1∶

1.

作的。

2.

研究任

3.

(所转

,由所在学校签署意见同意后报市教委批准。

第五章 中期检查
四条 项目研究期过半需进行中期检查。中期检查的

目负责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投入项目研究的工作量

导教师指导情况,提供项目实施的科研条件。

校配套经费到位情况,项 目经费开支情况。

目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目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五条 中期检查由学校研究生院 (处 )制 定办法并负

有按期开展中期检查的创新项目,学校要暂停该项目

费支出;对没有按期组织中期检查的学校,将扣减该

的项目申报限额。 ∷

第六章 撤 销
六条 市教委可对具有下列情况的项目做出撤销决

目中期检查时,无论何种原因,一直未开展研究工

目实施情况表明,项 目负责人不具各按原计划完成

的条件或能力的。

目负责人长期出国|转学 (不在本市就读 )、 转专业

业与项目不相关 )或健康等原因不能正常进行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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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

4.未经批准擅自变更项目负责人或研究课题的。

5.其他原因导致项目研究已无法进行的。

撤销项目的经费由所在学校负责追回,抵作下

拨付给该校的创新项目经费。

第七章 结 题
第十七条 项目完成预定的研究任务,并取得预

应及时结题。

第十八条 专著、论文 (含学位论文 )、 研究报
成果必须在显著位置标注

“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

未标注的,不能批准结题,已资助经费应予以追回。

第十九条 项目结题由市教委委托学校组织。申
由项目负责人填写 《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一式二份 ),连同最终成果打印稿、专利证书、转

鉴定证书、专著、论文等,向 学校研究生院 (处 )提

请,由学校研究生院 (处 )审查、学校签署意见、统

填写 《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结题情况一览表》

各案。市教委科研处组织对结题材料进行审核或组

收,符合结题要求的由市教委颁发结题证书。

第二十条 项目不能按时结题的,由项目负责人
申请,报学校批准后可以延长期限 6个月至 12个月

论文答辩前一个月完成项目结题。

其他没有按时结题的,学校应停止项目经费开支

经费予以追回,并取消项目指导教师的研究生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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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完成质量优秀的项目负责人,通过适当形式予以资格 ;

奖励。

第

属学校

有关情

第

两部分

综合投

第

经费管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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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 目经费不能用于出国 |(境 )合作交流、

验室 )装修、购置交通工具等。|

I第丿k章 附 则
∷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教刽卜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发爿1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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